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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文件

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会 议 须 知

为保证本次会议的圆满召开，请与会者仔细阅读并遵守以下会议须知：

一、经公司审验后符合参加本次大会的股东、列席人员及其他人员方可进入会场；

公司有权拒绝不符合条件的人士进入会场。

二、进入会场后，请按次序或安排就座。会议期间，请保持会场安静，不得随意走动，不得打断别人的正常发言。

三、与会者必须遵守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安排，不得干扰、扰乱会议进程。

四、要求发言的股东，可在审议议案时举手示意，得到主持人许可后方可发言，发言应紧扣议案，明确陈述。

五、股东发言范围仅限于本次大会审议的议题或公司的经营、管理、发展等内容，超出此限的，主持人有权取消发言人该次发言资格，董事、总经理、监事或应答者有权拒绝回答无关问题。

六、股东对公司有关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建议可采取口头发言或书面形式，但口头发言时间应服从会议主持人的安排。

七、股东、列席人员应当爱护会议文件，在董事会秘书处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签署、确认本次会议有关文件、决议等。

八、股东必须严肃认真独立行使表决权，不得干扰其他股东的表决。
会 议 议 程

一、会议开始

（一） 会议主持宣布会议开始

（二） 介绍与会股东代表情况

（三） 介绍表决方式
二、逐项介绍议案情况并逐项审议议案

1、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 
2、关于转让科技办公大楼产权的议案

3、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三、股东审议全部议案

四、投票表决

五、统计投票结果（由律师、监事1名，股东代表2名参加清点工作）

六、宣读投票结果及会议决议

七、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和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出具法律意见书。

八、与会董事在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上签字；与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主持人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九、宣布会议结束

会议安排
	会议阶段
	内容
	索引
	介绍时间

	会议开始
14:00
	介绍与会人员情况、议案表决方式
	-
	5分钟

	议案介绍
14：05-14：45
	1、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 
	P5
	15分钟

	
	2、关于转让科技办公大楼产权的议案
	P8
	20分钟

	
	3、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P14
	5分钟

	议案审议
14：45-15：25
	逐项审议各项议案
	
	40分钟

	表决阶段
15：25-15：35
	各位股东（代表）书面表决
	
	10分钟

	结果统计
15：35-15：55
	2名股东代表、1名监事及律师统计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
	
	20分钟

	
	
	
	

	结果宣读
15：55-16：00
	1、 宣读投票结果及会议决议
2、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5分钟

	
	
	
	

	16:00
	会议结束
	
	


会议议案

议案一：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1999年11月，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20000万股，共募集资金167,363万元。截止2009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已使用145,467.7万元，尚有21,895.3万元未使用。由于距募集资金时间间隔较久，期间又经历了多年重组，现市场环境和公司业务战略已发生变化或调整，原有募集资金项目已无必要实施，公司拟将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该部分资金占募集资金总额的13.08%。

二、未使用募集资金项目情况及无法实施的原因

按照《招股说明书》，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总额共计166,625万元。截至目前，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项目如下：

	项目名称
	承诺投入金额

（万元）
	实际投入金额

（万元）
	剩余金额

（万元）

	技改项目
	3亿粒降脂胶丸 
	2,643.00 
	0.00 
	2,643.00 

	
	泰脂安胶囊
	2,176.00 
	0.00 
	2,176.00 

	
	口服头孢菌素
	2,886.00 
	0.00 
	2,886.00 

	
	大输液生产线
	1,978.00 
	0.00 
	1,978.00 

	
	1.8亿支补中益气口服液
	2,428.00 
	0.00 
	2,428.00 

	
	224吨宫颈泰栓
	2,500.00 
	0.00 
	2,500.00 

	
	600万瓶复方苯甲酸酊
	2,453.00 
	0.00 
	2,453.00 

	
	新产品中试中心
	2,760.00 
	0.00 
	2,760.00 

	股权收购
	收购三九黄石制药厂
	3,019.00 
	2,505.00 
	514.00 

	
	收购北京三九万东药业有限公司65%股权
	7,851.00 
	7,031.70 
	819.30 

	合计
	30,694.00 
	9,536.70 
	21,157.30 


上述项目均作为公司《招股说明书》募集资金项目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在1999年及以前立项。现分别说明如下： 

（一）降脂胶丸技改项目等六个项目

1、3亿粒降脂胶丸技改项目

公司原拟投资2643万元（含外汇150万美元）按照GMP规范对中药软胶囊生产车间进行技术改造，引进胶囊填充机、 铝塑包生产线等国外设备，购置国内配套设备，建设一条降脂胶丸生产线。目前该项目未进入实施。

2、年产1.8亿支补中益气口服液技改项目

公司原拟在原有口服液车间基础上，投资2428万元，改建厂房，更新设备，建设符合GMP 规范的补中益气口服液生产线。目前该项目未进入实施。

3、年产224吨宫颈泰栓技改项目

公司原拟投资2500万元，对现有栓剂生产线的中药水提取、烘干、粉碎、制栓、包装等环节，按照GMP标准进行改造，增加一条现代化的栓剂生产线。目前该项目未进入实施。

4、年产600 万瓶复方苯甲酸酊（三九芙泰）技改项目

公司原拟投资2453万元，按照GMP 规范对现有酊剂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目前该项目未进入实施。

5、口服头孢菌素技改项目

为使公司属下深圳九新药业有限公司头孢拉啶、头孢氨苄等口服新药形成批量生产能力，公司原拟投资 2886万元，按照GMP要求改造口服头孢菌素车间，引进胶囊机、铝塑机等国外先进设备，购置国内配套设备，建成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头孢菌素生产线。目前该项目未进入实施。

6、新产品中试中心建设项目

原拟投资2760万元，按照GMP要求购置一批试验、检测设备，在深圳九新药业有限公司建设新产品研制开发所必需的中试中心。目前该项目未进入实施。

上述六个项目均立项于1999年以前，距今已超过10年，且自2004年起由于原大股东发生债务危机，导致对公司巨额资金占用无法偿还，影响了募集资金使用。目前，市场环境已较立项时发生很大变化，重组后随着公司战略的逐步清晰，已确定了OTC、中药处方药等四大业务板块及各业务的发展重点，上述项目已不符合公司战略方向。其中，降脂胶丸、补中益气口服液、宫颈泰栓、复方苯甲酸酊几个品种从未进行过生产，也未进行过销售；头孢拉啶、头孢氨苄等口服新药作为普药，利润率偏低，不符合公司抗生素业务盈利模式，公司在该类产品上缺乏优势。同时，公司核心业务在OTC及中药业务，因此抗生素业务不须进一步进行中试中心建设。
基于以上原因，公司拟不再实施上述项目。 

（二）泰脂安胶囊工业性开发项目

泰脂安胶囊是三九黄石制药厂在国家科委“八·五”重点科技开发课题资助下开发研制的国家中药二类新药，该产品于1998年4月13日获得了新药证书， 并获批准投入生产。为使新药产品尽快发挥效益，公司原拟投资2176万元，对三九黄石制药厂固体制剂车间进行技术改造，购置部分设备，增建一条胶囊生产线。但由于该厂自身条件所限，公司很难在原厂区基础上进行GMP改造。2003年2月16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公司将三九黄石制药厂100%股权转让给三九企业集团（深圳南方制药厂），并拟在本次转让完成后，将《招股说明书》规划的泰脂安胶囊工业性开发项目放在新生产基地建设，由公司投入资金与三九黄石制药厂共同组建新的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后因原大股东债务危机爆发，合资计划未实现。三九黄石制药厂已利用自有资金完成GMP改造。2009年，公司收购三九黄石制药厂100%股权。
（三）大输液技改项目
公司原拟投资1978万元，对三九万荣药业有限公司（简称三九万荣）的生产车间按 GMP 标准进行改造，建设能同时生产7种规格大输液产品的生产线。三九万荣80%股权原为公司募集资金使用项目之一，但由于三九万荣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公司认为无收购必要，经公司200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已将原拟用于收购三九万荣80%股权的募集资金改为投入新生产基地建设。因此，大输液技改项目不需实施。

（四）其他

此外，募集资金项目包括收购三九黄石制药厂、北京三九万东药业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北京三九药业有限公司）股权，现收购已完成，但实际投资额小于计划投资额，余下款项1333.3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综合以上，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共21,895.3万元，公司拟将该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全部变更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2010年第三次会议、监事会2010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二：

关于转让科技办公大楼产权的议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由于公司计划将总部职能部门搬迁至观澜华润三九医药工业园，因此拟将现有办公场所——科技办公大楼一至九层及天面转让给新三九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三九地产”），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1.6亿元。

本公司为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新三九地产为协恒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与协恒有限公司均为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的必要性
1、华润三九医药工业园已于2008年建成投入使用，生产、物流等部门已搬至观澜新工业园，只有部分职能部门仍留在科技大楼办公，目前两地办公的局面不便于内部联系和沟通，增加了管理成本；
2、科技办公大楼于1996年竣工，建设年代较为久远，其部分结构及建筑设施已不足以应对现代办公的需要，管理和维护成本较高，而且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及人员增加，已逐渐不能满足公司需要；

3、公司拟在新基地投资建设创新科技中心，预计于2011年竣工投入使用，建成后可满足公司的日益增长的办公需要，公司计划将现有职能部门一并搬迁至新工业园，公司已无在科技办公大楼办公的需求；

4、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导致调控政策频出，短期内抑制了房价进一步上涨。
综上，公司认为有必要转让科技办公大楼。

三、关联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三九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4月26日

住    所：深圳市罗湖区银湖路中药提取楼7栋4层
法定代表人：马孟林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实收资本： 2000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44030071093473X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销售；项目投资；物业管理与咨询。（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限制项目）

 新三九地产于2007年4月26日由三九企业集团出资组建，目前主要持有原三九企业集团部分物业。2008年12月5日三九企业集团与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有的新三九地产100%股权转让给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至2009年1月1日完成产权交割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09年12月31日，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向协恒有限公司出售新三九地产100%股权，截止目前，产权交割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新三九地产经审计总资产为24,781.06万元，总负债为23,222.5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1,558.52万元；2009年度新三九地产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440.41万元。

本公司为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新三九地产为协恒有限公司之子公司，且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与协恒有限公司均为华润(集团)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标的为科技办公大楼（1-9层及天面）的房屋所有权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科技办公大楼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北环大道1026号，共九层，占地面积4151.4㎡，总建筑面积13675.14㎡。房屋及土地用途为综合楼（商品房），房屋结构为框架式，性质为商品房，土地使用年期为50年，从1990年10月18日至2040年10月17日止。该建筑物建成于1995年6月1日，目前第一层为大厅，并部分出租给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租金每平米每月约70元；2-9层及天面为公司及旗下子公司的办公场所。该项资产没有设定抵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固定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科技办公大楼南临北环大道，北面相隔二线公路与三九企业集团邻近，东西两面均为市政路，周围有三九企业集团、银湖汽车站、房地产权登记中心、深圳药检所、银湖大厦等企事业行政单位，该区域办公单位较为集中，但生活商业配套设施相对欠缺。其中，三九企业集团所占用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2003年9月，华润三九以6500万元人民币竞买了科技办公大楼（不含地价及土地增值税），并于2006年底缴纳了全部款项；2007年11月公司补交地价2399万元，与深圳市国土局签署了《增补协议书》；2008年公司对科技办公大楼重新进行装修，装修费用2239万元。截至2009年12月31日，科技办公大楼的帐面原值为11826.25万元，已计提折旧1044.19万元，账面价值为10782.06万元，其他与科技楼相关的固定资产（其他设备）账面价值为609.56万元。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科技办公大楼一至九层及天面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10年01月27日。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和收益法进行测算，评估师认为收益法测算得出的价格明显的低于市场的真实价值(主要是因为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办公楼的租赁市场并不发达),而市场法比较准确的反映真实的市场价格,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的评估值作为评估的最终值。市场比较法下选取了银湖大厦、经理大厦及青海大厦等处于同一房地产供需圈的案例，比较案例的交易日期与估价时点接近，交易情况均为正常情况下的三级市场交易价格，仅对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进行修正。据此评估出该房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139,324,641元。

	评 估 结 果 明 细 表

	房地产名称
	建筑面积（㎡）
	评估单价（元/㎡）
	评估价值(元)

	科技办公大楼第一层
	1648.93
	10,000 
	16,489,300 

	科技办公大楼第二层
	1841.15
	10,050 
	18,503,558 

	科技办公大楼第三层
	1971.11
	10,100 
	19,908,211 

	科技办公大楼第四层
	1501.97
	10,150 
	15,244,996 

	科技办公大楼第五层
	1288.93
	10,200 
	13,147,086 

	科技办公大楼第六层
	1227.43
	10,250 
	12,581,158 

	科技办公大楼第七层
	1227.43
	10,300 
	12,642,529 

	科技办公大楼第八层
	1227.43
	10,350 
	12,703,901 

	科技办公大楼第九层及天面
	1740.76
	10,400 
	18,103,904 

	合  计
	13675.14
	　
	139,324,641 


五、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国众联评字(2010)第2-21233号评估报告，双方同意以2010年01月27日为基准日的科技办公大楼（1-9层及天面）房地产评估值139,324,641元为基础，确定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6亿元。该转让价款以市场法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参照了银湖大厦等同一房地产供需圈的同类房产的市场价格，并在评估值的基础上予以适当溢价作为本次交易价格。由于科技办公大楼的建成时间（1995年）较早，土地使用权仅余30年，影响了其价值。 

2010年以来，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出台，调控力度不断加大，预计未来一段时期，科技办公大楼房产价值大幅上升的可能性不大。如本次转让顺利完成，科技办公大楼将纳入银湖三九片区城市更新整体开发计划进行整体开发，视将来房屋建设性质的不同，该区域存在升值的可能。但目前银湖三九片区城市更新的相关规划尚未获得批准，开发时间及区域定位尚不能确定。
明细如下：

	房地产名称
	建筑面积（㎡）
	转让价款(元)

	科技办公大楼第一层
	1648.93
	18,880,249

	科技办公大楼第二层
	1841.15
	21,186,574

	科技办公大楼第三层
	1971.11
	22,794,902

	科技办公大楼第四层
	1501.97
	17,455,520

	科技办公大楼第五层
	1288.93
	15,053,413

	科技办公大楼第六层
	1227.43
	14,405,426

	科技办公大楼第七层
	1227.43
	14,475,696

	科技办公大楼第八层
	1227.43
	14,545,967

	科技办公大楼第九层及天面
	1740.76
	21,202,254

	合  计
	13675.14
	160,000,000 


本次科技大楼转让为整体转让。
六、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于本次交易获得批准后与新三九地产分别签订科技办公大楼一至九层及天面转让协议共九份协议。本次科技大楼转让为整体转让。

各协议均包括以下内容：

1、交易价款

各层的转让价格见“四、关联交易定价依据”。本次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1.6亿元。

2、付款方式

本合同生效后10日内，买方应向卖方账户支付转让价款的40%，余款于房地产过户后20日内付清。
3、产权转移登记

买卖双方签订本合同21日内，共同向房地产权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转移登记手续。在收文回执载明的回复日期届满之日起21日内，买卖双方须办理交纳税费的手续。该房地产证由买方领取。
4、税费承担

卖方需付税费：（1）营业税；（2）城市建设维护税；（3）教育费附加；（4）印花税；（5）所得税；（6）土地增值税；（7）房地产交易服务费；（8）土地使用费。
买方需付税费：（11）印花税；（12）契税；（13）产权登记费；（14）房地产交易服务费；（15）《房地产证》贴花；（16）抵押登记费；（17）借款（抵押）合同公证费；（18）授权委托公证费。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法律、法规和政策原因新增的税费，由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缴纳方缴纳。
5、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买卖双方授权代表正式签署之后即对双方有约束力，并在以下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生效：

经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和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对于房地产存有的租约

由买方与承租人协商并负责于签署本合同前取得承租人放弃优先购买权或放弃购买权之书面证明，买方并承诺该房地产产权转移后妥善处理租赁合同事宜以确保卖方无须承担违约、赔偿或其他任何责任。

7、卖方拥有三九科技办公大楼一至九层及天面的完整产权，买卖双方已就买方整体受让该办公大楼及卖方整体转让该办公大楼的整体转让达成一致意见。买卖双方同意并确认，就该办公大楼的转让为整体全部转让，买卖双方均不得选择性交易。

七、其他安排

1、本次房产转让完成后，在科技办公大楼被开发前，维持使用现状。
2、如新三九地产受让科技办公大楼，则将其纳入银湖三九片区城市更新整体开发计划进行整体开发。根据2010年4月19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公布的《2010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制定计划第一批计划》，银湖三九片区更新单元已被列入该计划。但相关更新单元规划及拆迁方案尚未获得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3、《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明确规定经营性用地应当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房地产转让可以通过买卖、赠与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故公司本次拟通过协议方式转让科技办公大楼产权。
4、公司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5、在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后，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转让协议、协商后续租赁使用安排及办理过户手续等。
八、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部的生产制造系统已于2008年全部搬迁至观澜生产基地，现仅公司职能部门及下属深圳市三九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使用科技办公大楼作为办公场所，由此形成两地办公的局面，不便于内部联系和沟通，也增加了管理成本；同时，科技办公大楼于1996年竣工，建设年代较为久远，其部分结构及建筑设施已不足以应对现代办公的需要，管理和维护成本较高，而且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及人员增加，已逐渐不能满足公司需要。故公司拟在观澜华润三九医药工业园进行扩建，将现有科技大楼职能部门及下属企业一并搬迁至医药工业园，以落实运营中心管理模式，实施集中统一管理。

本次转让过程中公司须缴纳土地增值税、营业税等相关税费，扣除相关交易税费后预计可以使公司获得约2800万元的收益（未考虑所得税影响）。
若本次交易未能进行，公司整体搬迁至观澜工业园后整体将科技办公大楼出租，按照目前租约水平，预计每年将获得约1150万元的租金收入（税前）。同时，公司将承担折旧、设备维护、安全保卫、卫生保洁等费用，上述费用每年预计为765万元。
九、备查文件

1．董事会2010年第3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监事会2010年第3次会议决议

4．交易协议

5．评估报告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2010年第三次会议、监事会2010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三：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长乔世波先生由于工作原因已辞去董事、董事长职务，公司拟补选一名董事，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即至2011年4月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股东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提名李福祚先生为董事候选人。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2010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附：李福祚先生简历

李福祚，出生于1964年5月，中共党员，硕士学位。1990年加入华润集团，曾任集团战略总监兼集团战略管理部总经理。现任华润集团副总经理，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总裁，华润创业有限公司、华润置地有限公司、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以及华润水泥有限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李福祚先生同时担任华润集团副总经理，兼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总裁等职务，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李福祚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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